高雄縣教師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九時二十分整至十二時整

地點：忠孝國中(鳳山市國泰路二段８１號)
主席：劉亞平                     紀錄：曾建翰                   司儀：呂佳真

1、 報告出席人數：

應出席人數166人，出席人數103人

2、 主席宣布開會

3、 確認大會議程

4、 主席致詞（略）

5、 來賓致詞〈略〉

6、 報告事項

1.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見會議手冊p.2～p.5)

2.工作報告  報告人：劉亞平、呂勝男老師 (見會議手冊p.9～p.11)

7、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一年度收支決算表、會務發展基金收支表、退離基金收支表、九二八運動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2-15頁。

決議：通過，69票贊成，0票反對。

◎提案二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一年度工作報告。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9-11頁。

決議：通過，89票贊成，0票反對。

◎提案三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二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6頁。

決議：通過，81票贊成，0票反對。

◎提案四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二年度收支預算表。

提案人：理事會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7頁。

決議：通過，84票贊成，0票反對。

◎提案五

提案人：理事長

案由：修正本會章程第五條（本會章程請參考大會手冊第20-23頁）。

說明：

(1) 全國教師會九十二年五月十七日九二全教組字第九二一八一號函，建議本會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一之増訂，於章程中增訂任務條款。

(2) 民事訴訟法已於九十二年二月七日正式公告增訂第四十四條之一條文，明訂公益社團法人於章程中增訂任務條款，可接受會員委託進行團體訴訟。

辦法：

修正本會章程第五條，本會之任務増列第十一款：

十一、接受會員教師委託，提起團體訴訟。

決議：通過，91票贊成，0票反對。
◎提案六

提案人：仁武高中教師會

案由：建議本縣完全中學之基本授課時數與經費預算完全比照國立高中職及高雄市完全中學，將學生所繳交之學雜費完全用於校內當『校務發展基金』，以保障本縣學生之受教權，提昇完全中學之競爭力。

說明：

(1) 目前高雄縣六所完全中學『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仍比鄰近縣市─高雄市及屏東縣高出一節或兩節，造成本縣完全中學之教育淪為次等教育，高雄縣民淪為次等國民。高雄縣政府財政局應熟知縣法對育教育經費之保障，不可違憲行政教育經費挪為它用。若不思圖改善，將請求高雄縣議會教育委員會糾正，並尋求立法委員依法提出行政訴訟。

(2) 高雄縣六所完全中學均由原來國中所改制而成，硬體設備均為國中之設備。堂堂高級中學之學制，多年來實質上是國民中學，教育設備付之闕如，經費更是短絀。縣政府財政局應立即改進此項缺失，將學生所繳交之學雜費完全用於要內當『校務發展基金』，以保障本縣學生之受教權，提升完全中學之競爭力。

辦法：如說明。

決議：透過各種管道(如縣民時間、縣議會教育委員會、陳情文件…等)向縣府陳情改進此項缺失。通過，81票贊成，0票反對。
◎提案七

提案人：仁武高中教師會

案由：建議開放本縣各級學校學生之午餐費能於開學註冊之時，由家長自行決定是否一次繳交，以減少導師收繳及學校業務之困難，更可避免學生每月攜帶午餐費之遺失風險。

說明：

(1) 過去高雄縣部分少數學生家長不信任學校對午餐費管理之措施，以致不同意學校每學期採一次收繳制。目前銀行利率已偏低，已無利息歸屬之爭議。許多縣市〈含高雄市〉學期午餐費實施一次收繳已行之多年，「一次收繳」之好處已無庸質疑。

(2) 午餐費若採每月收繳，每學期以五個月計算，學校導師及行政人員之業務量為採『一次收繳』業務量之五倍，收繳單據之印刷成本亦為五倍，不但落伍、違反科學，更徒增浪費。

(3) 國中小學生較缺乏自制力，經常無法按時將家長所交付之午餐費交給導師，甚至亂花掉，以致造成導師與家長間之爭議與不信任，形成更多午餐費的呆帳。

辦法：開放學校及家長自行決定午餐費是否採行『一次收繳』之方式。

決議：擱置，75票贊成，0票反對。
◎提案八

提案人：嘉興國小教師會曾永郎、董懿瑩

案由：縣府擬於明年度對於招生不滿１０人之班進行減班，並縮編人事。

說明：請見大會手冊第31頁。

辦法：建請縣府再從長計議，先做好配套措施，並開源節流，勿從教育經費刪減下手。

決議：通過，76票贊成，0票反對。
◎提案九

提案人：嘉興國小教師會曾永郎、董懿瑩

案由：公假進修人數限制已不符合現今環境；應予以放寬限制。

說明：現今公假進修人數限制在於教職員工數的５％，但已不給予學分費補助，為鼓勵教師進修，應放寬規定至１０％，以增進校園學術研究之風氣。

辦法：建請縣府放寬規定，不要強制在５％，應予以放寬限制。

決議：通過，81票贊成，0票反對。
◎提案十

提案人：忠孝國中教師會陳文權、李豐毅

案由：擬請縣府落實學校體育代表隊之推展。

說明：近來縣府以財政拮据為由，對學校體育運動代表隊的各項補助大幅縮減，造成各校很大的困擾，紛紛以不參加比賽或解散代表隊等方式來因應。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以如下建議，維繫學校體育運動代表隊的生存與運作。

辦法：

(1) 縣府每年應編列足夠的體育運動預算，以利各項業務的推動。

(2) 有正式成立體育班的學校，應恢復以往的補助經費並專款專用。

(3) 帶隊參加校際比賽的老師、教練，應給予公假所遺留之課務，給予排代課並支領鐘點費。

(4) 參加比賽的相關經費〈包括交通、膳宿〉應給予足額補助。

決議：辦法(1)，贊成33票未過半，不通過。
辦法(2)，贊成22票未過半，不通過。

辦法(3)，贊成71票已過半，通過。

辦法(4)，贊成58票已過半，通過。

8、 選舉

選舉結果如下：

理事：劉亞平(中路國小)、呂勝男(鳳山商工)、林師正(新甲國小)、王中義(旗山農工)、      劉佩珠(岡山國中)、高建鴻(竹滬國小)、李慶杉(誠正國小)、陳欽堂(仁武國小)、     呂佳真(嶺口國小)、蔡振發(中正預校)、莊文信(岡山農工)、黃榆峰(鳳西國中)、     許文寬(大樹國小)、李勝彥(仁武高中)、陳如珮(觀音國小)

後補理事：郭惠雯(港埔國小)、趙國泰(後紅國小)、房樹生(路竹高中)

監事：莫咸祥(仕隆國小)、甘正琮(鳳山商工)、黃金華(大樹國中)、陳紀文(路竹鄉大社國小)洪資兆(岡山高中)

後補監事：林俐君(仁武國小)

9、 臨時動議

無。

10、 散會，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整。

